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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監理作業 

壹、目的 

為落實本公司對子公司之管理及具體之作業規範，特訂定本辦法。 

 

貳、依據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參、適用範圍 

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及七號規定認定之子公司，對其監督及管理之

作業。 

 

肆、作業說明 

一、子公司之任務 

(一) 子公司成立之目的，係為其所在地區執行下列之任務，並為總公

司創造最大之價值。 

1. 負責各地區之銷售業務，以達成營業目標。 

2. 提供客戶在產品上之良好服務。 

3. 開發新客戶及新的產品市場。 

4. 各地區行銷網的建立，及各地區經貿環境調查及商情資訊收集。 

5. 各地區銷售計劃之擬定及執行。 

 

二、組織 

(一) 董事會：各子公司董事會人數，依當地法令規定設立，並由母公

司董事長委派，改任亦同。 

(二) 管理階層：各子公司之總經理人選，一律由母公司董事長派任之。 

(三) 部門劃分：部門的設置授權子公司之經理人依需要設計，提報子公

司總經理核准。 

 

三、銷售、採購業務 

(一) 子公司其銷售、進貨之處理程序 

包括訂單處理及因營業或銷貨、進貨所產生之應收、應付款項管

理及入帳等之相關處理程序，悉依子公司制定之「銷售及收款」

與「採購及付款」程序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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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銷售或提供勞務之價格政策 

價格之決定與一般商業行為相同，決定價格時應同時考慮各成本

因素，如交易條件、付款條件、運輸費用、其他相關費用等，以

正確掌握成本。並依下列原則訂定之： 

1. 地區性之利潤競爭力。 

2. 銷售或服務提供之型態。 

3. 客戶信用風險。 

(三) 採購業務 

依業務所需提出請購，並依核決權限規定及子公司制定「採購處

理程序」執行相關程序及作業。 

(四) 收付款條件及方式，依下列原則訂定之 

1. 商品或服務價格優劣。 

2. 銷售及服務地點遠近。 

3. 抵押品價值。 

4. 付款情況。 

5. 付款方式原則上為月結30~60天以上付款。 

6. 子公司給予客戶之收款條件為月結30~60天付款。  

(五) 客戶信用管理 

所有往來客戶應進行信用評估並設定信用額度，信用額度之核可、

變更或超過信用額度之交易，均應呈子公司總經理核准。子公司

應依據銷售廠商規模大小及往來金額，積極運用此類財務槓桿效

益，以符合公司應收帳款債權之保障及週轉率之提高，使資金之

運用更為靈活。 

(六) 業務區隔及訂單接洽 

為免客戶重覆造成報價上之困擾，凡本公司設有子公司地區，當

地之業務由當地子公司全權處理。 

(七) 存貨配置 

1. 存貨倉庫應有良好記錄，正確記載收發及庫存數量。 

2. 每年應配合簽證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需要，辦理存貨盤點並

提出盤點報告；對異常之盤盈(虧)及呆滯存貨，應提出說明及

處理對策。 

 

四、母子公司間之管理原則 

(一) 母子公司間業務往來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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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母公司對子公司之投資管理作業，依內部控制制度「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程序」辦理。 

2. 母公司提供服務予子公司之定價模式 

(1) 母公司應依據受委託服務案件之型態、技術困難度、所需人

力、預估該專案工作時間、管理費用及合理利潤等因素，訂

定對子公司應收取之服務費。 

(2) 母公司各專案服務收入訂價作業，由該專案之業務人員負責，

經子公司權責主管核准，並由子公司委託部門之主管，綜合

考量成本效益、整體資源有效運用等因素後，核可母公司之

報價，執行採購作業。 

(3) 各項母子公司間服務提供之約定，應明確約定服務內容、價

格、期間、付款條件等，各項約定之內容，應與一般商業常

規相符；交易程序應依總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作業確實執行。 

3. 母子公司應收、應付帳款還款原則 

(1) 一般原則不超過月結 30 天。 

(2) 若母公司與子公司間有應收帳款與應付帳款時，原則上採相

互對沖抵銷，以避免匯率風險及匯款相關費用。 

(3) 特殊原因：可在考量下列因素下，由母子公司協議實際之還

款時點。匯率風險：預期匯率會有大幅波動時，可選擇較有

利之時間點進行，使匯率損失降到最低。 

利息因素：比較兩地銀行之利息差異，適當安排，使銀行費

用降到最低。 

4. 子公司支付母公司之費用 

凡母公司提供勞務或代付費用，使子公司得以完成特定目的之

事務皆屬之，如售後服務、市場及諮詢服務費用等。子公司支

付予母公司服務費依各專案性質之不同，由子公司提出專案費

用，依核決權限申請核准後，交由母公司執行。 

5. 業務報告 

子公司應每月針對市場概況、客戶動態等資訊，提出分析報告，

呈總經理覆核，並送予母公司總經理及董事長參考。 

6. 其他 

(1) 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有重大交易，除一般銷貨交易事項外，

應先報請母公司總經理核准。 

(2) 依工作需要適當訂定人員編制，並依職務需要選任最適當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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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子公司每年依人事管理辦法規定對員工考核，作為年終獎金、

調薪及晉升之依據。 

(4) 其他人事管理依各子公司當地有關勞工法令辦理之。 

(二) 固定資產管理 

1. 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時，應依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程序」辦理。 

2. 子公司應至少每年盤點固定資產一次，並將盤點結果、資產清

冊作成書面報告，送回母公司備查。前述固定資產之盤點執行

時點， 原則上以每年會計年度終了為主。 

(三) 財務往來規範： 

配合母公司之財務政策，以獨立自主方式執行財務事項，並符合

公認之會計準則及當地稅務規定，相關之原則如下： 

1. 母子公司間財務往來 

(1) 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有資產或長期股權投資等交易時，依母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辦理。 

(2) 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有資金融通時，依母公司「資金貸與他

人作業程序」辦理。 

(3) 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有背書保證時，依母公司「背書保證作

業程序」辦理。 

2. 財務管理 

(1) 資金之調度及運用由子公司獨立處理，而自金融機構借貸資

金，需由子公司總經理審查、評估、核准；並向母公司總經

理報備，經母公司董事會通過。 

(2) 債務承諾、有價證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投資、重要契約、

重大財產變動，需由子公司總經理審查、評估、核准；並向

母公司總經理報備，經母公司董事會通過。 

(3) 子公司有資金貸與他人時，依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辦理。 

(4) 子公司有對他人背書保證時，依子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3. 財務報告 

(1) 每月子公司需每月 15 日前提出上月份財務報告呈母公司總

經理覆核。 

(2) 子公司應配合法令規定，將應公告或申報事項及時告知母公

司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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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子公司提供必要之財務、業務資訊配合財務報表編制及查

核，子公司之年度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應於完成後 15 天內， 

送母公司審查確認。 

(4) 子公司應依當地政府之規定完成財務、稅務申報。 

(四) 人事管理： 

1. 依工作需要以精簡原則訂定人員編製，經子公司總經理核准。

人員之召募需依編制、職位說明、職位資格，任用最適當人選。 

2. 子公司因業務需要外聘顧問前，應報母公司同意。 

3. 新進人員之薪資、職位及相關福利，需經子公司總經理核准。 

4. 每年年終需辦理年終考核，綜合工作績效、出缺勤狀況等核給， 

並呈子公司總經理核准。 

(五) 預算之編製及執行： 

1. 每年十一月底前應完成下一年度的預算編製初稿，內容包括營

業目標、經營策略、本年度工作檢討、人力計劃、費用估計等。 

2. 子公司擬訂之營業目標、營業策略，需以總公司之經營策略為

依據。各項目標和具體方案，應以支持母公司目標達成為原則。 

3. 年度預算需呈子公司總經理覆核，並經母公司董事長核准後始

得執行，修正時由母公司總經理核准後執行。 

(六) 營運報告及稽核： 

1. 為使母公司正確掌握子公司營運狀況，子公司必須提出各項營

運報告，包括營運報告、銷售量報表等。 

2. 母公司每年視狀況派員查核子公司之營運情形及內控執行狀況，

並直接向母公司董事長報告。 

(七) 法令規定與公告申報 

1. 各子公司發生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應公告申

報事項，及證交法第三十六條所訂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

大影響事項時，應於事實發生日內向母公司報告。 

(八) 適用國際會計準則及專業判斷、重要會計政策與估計變動之流程管

理等之政策及程序 

1.各子公司導入國際會計準則後，其適用國際會計準則及專業判 

斷、重要會計政策與估計變動之流程管理等之政策及程序，依母

公司「適用國際會計準則之管理辦法」及「會計專業判斷程序、

會計政策與估計變動管理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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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其他： 

1. 本辦法係依母公司對子公司經營管理之原則性規範，在原則性規 

範下，其施行細則和作業程序，應由子公司自行訂定、執行。 

2.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主管機關證期會頒訂之「公開發行公司建

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之規定辦理。 

3. 本辦法所規範需經一定核准程序之事項，悉依子公司核決權限

辦法辦理。 

 

伍、本辦法經母公司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